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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获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

瑞营销”）与山南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南光线”）、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春光线”）分别签署了日常经营活动的合同。 

最近两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本公司今年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将累计超过 1000万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重大合同》第“四”条的规定情

形，本公司认为上述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现将合

同的基本情况披露如下。 

一、欢瑞营销与山南光线、青春光线之间日常经营活动发生交易的合同签订情况 

（一）合同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以及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违约造成的合同执行风险。 

（二）合同对方 

1、山南光线 

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影视策划；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影视项目的投资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注册地：西藏山南地区湖北大道结莎段扶贫商品房 203室。 

2、青春光线 

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影视策划；影视文化信息咨询；影视项目的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不含

中介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口岸卡拉苏河欧陆经典小区 8号楼 8231 室。 

（三）履约能力分析：山南光线、青春光线均系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

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影视传媒公司，山南光线、青春光线具备履行

合同的能力。 

（四）本公司及欢瑞营销与山南光线、青春光线及其股东和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及欢瑞营销与山南光线、青春光线及关联方无任何交易发生。 

（五）合同的主要内容 

1、最近两次交易价格共计（含税价）：600万元（陆佰万元）人民币。 

2、最近两次交易的结算方式均为：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支付项目总费用的 40%，项目上映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项目总费用的 50%，

项目结束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剩余费用即项目服务总费用的 10%。 

3、合同义务：为相关影视剧提供全媒体品牌传播等。 

    （六）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最近两次合同的履行将增加本公司合并报表后的收入约 566万元。 

2、最近两次合同的履行将使本公司合并报表后的收入累计超过 1000万元。 

3、最近两次合同所涉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山南光线、青春光线形成依赖，也

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合同的审议程序 

最近两次合同属于欢瑞营销日常经营活动的交易，不需要本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表

决；也不需要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二、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虽然最近两次交易的履行会因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1000 万元从而使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版）第 13.2.1条第（三）款的规定情形得以消

除，但本公司并不能保证上述规则第 13.2.1 条第（一）（四）的规定情形一定能全部

消除。 



 

（二）若在2015年度无法消除《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

第13.2.1条第（一）（四）款的规定情形，公司股票仍将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

险。 

（三）我们无法判断第一大股东是否能在2016年3月23日前提交《星美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它相关文件

给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重大风险。  

（四）《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防范风险。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